
臺中市立東勢國民中學80周年校慶傑出校友遴選要點 

第一條  為表揚本校傑出校友對社會或母校之傑出貢獻，期能啟迪後進，見賢思齊，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凡本校校友於下列各領域有傑出貢獻，均得被推薦為傑出校友遴選。分類如下： 

一、學術研究類：從事學術研究，在其專業領域表現傑出，有卓越貢獻者。 

二、工商企業類：自行創業或經營企業有顯著成就者。 

三、藝文體育類：在文化、藝術或體育領域有特殊表現或重大貢獻者。 

四、社會服務類：投入公益活動為社會肯定者或擔任公職有卓越貢獻者。 

五、其它綜合類：對社會或母校有重大貢獻，但非屬以上四類者。 

第三條 傑出校友得以下列方式推薦： 

一、本校師長推薦。 

二、畢業校友推薦。 

三、社區人士推薦。 

四、服務單位推薦。 

五、自我推薦。 

第四條 推薦方式： 

一、當年2月23日至4月30日止。 

二、表揚名額：當年至多10名。  

三、表揚時間：「80周年校慶」慶祝大會當天。 

四、表揚地點：本校司令台。 

五、推薦表：如附件。  

第五條 遴選方式： 

一、本校組成「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共9人審查，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主任、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輔導主任、進修部主任、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校友代表組成。 

二、委員會於受理推薦名單後，於五月初召開會議，由全體委員討論後決議「80周年」本校傑

出校友當選名單。 

第六條   經費：表揚所需經費由家長會經費中支應「80周年校慶經費」。 

第七條   本要點經主管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中市立東勢國民中學傑出校友推薦表 

校友姓名  
聯絡 

電話 

（O） 

（H） 

（手機） 

（照片黏貼處） 

性別  
畢業

年度 
年6月 

通訊地址  

服務單位

及職稱 
 

推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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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經歷簡述 

 

 

 

 

 

二、優良事蹟簡介 

 

 

 

 

審 

查 

意 

見 

東勢國中傑出校友甄選小組審查： 

備註：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增頁（A4）。 

推薦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 推薦截止日期為當年4月30日，請您於表格完成後郵寄至東勢國中輔導室資料組或將檔案傳真至

(04)25885143，謝謝。郵寄地址：42344台中東勢區東崎路5段415號。 

※ 聯絡人:東勢國中輔導室輔導主任(04)25873843分機141 

 



臺中市立東勢國民中學「80周年校慶傑出校友推薦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臺中市立東勢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本校）將如何處理本表單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  

一、 個人資料之目的 

1. 本校為執行每年傑出校友遴選業務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 本校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含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畢業系所年度、聯絡

方式、教育、職業、經歷等。 

3. 本校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永久保存，利用地區為台灣地區，利用方式為書面、電子、網

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式。 

二、個人資料之使用方式  

1. 本校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依據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且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

規範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請務必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

性的資料，您將可能損失相關權益。 

3.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校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

您可以拒絕向本校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的權益。   

4.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 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 請求補充或更正。(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校得拒絕之。 

5. 若您欲行使上述權利時，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如您對上述事項有疑義

時，請參考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校連繫。  

三、 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及規範。倘若發生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

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

校將於查明後以電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1. 當您勾選「我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

後修改變更規定。 

2. 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本校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校網頁(站)公告修改之事實，

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直接與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系，否則將

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該等增訂或修改內容。  

3.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

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我瞭解並同意上述內容        

當事人簽名                     (請親簽)    年   月  日 

 


